


一、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基本情况表

项目名称 上饶珑山林麓园 C区 行业类别 房地产

主管部门（或主要投资人） 江西顶佳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项目性质 新建

水土保持方案审批部门、

文号及时间

上饶县水利局

饶县水字【2018】7 号 2018 年 1 月 9 日

水土保持方案变更审批

部门、文号及时间
无

项目建设起止时间 2017 年 7 月至 2018 年 12 月

设计单位 浙江华宇建筑设计有限公司

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上饶市永正建筑咨询有限公司

水土保持施工单位 江西海威路桥工程有限公司

水土保持监理单位 绍兴市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

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

制单位
上饶市永正建筑咨询有限公司



二、验收意见

根据《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管理办法》，江西顶佳置业发

展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17 日在上饶县主持召开了上饶珑山林

麓园 C 区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会议。参加会议的有建设单位

江西顶佳置业发展有限公司，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单位上饶市永正建筑

咨询有限公司以及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上饶市永正建筑咨询有

限公司、主体工程设计单位为浙江华宇建筑设计有限公司，施工单位：

江西海威路桥工程有限公司，监理单位：绍兴市工程建设监理由西安

公司。代表共 7 人，会议成立了验收组。

验收组及与会代表查勘了工程现场，查阅了建设单位提供的有关技

术资料，听取了建设单位、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、施工单位、监

理单位、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单位等相关单位关于水土保持方案编制

和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情况的汇报，经质询、讨论，形成了

上饶珑山林麓园 C区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意见。

（一）项目概况

上饶珑山林·麓园 C区建设项目位于江西省上饶县石狮乡珑山林已

建住宅小区的北边。地块较为方正，地形平坦，地势良好，交通较为便

利 。 项 目 区 中 心 点 坐 标 ： 北 纬 N28°30′30.69″ 东 经

E117°58′19.90″。

本工程建设总用地面积为 4.0hm2。 本工程建设项目征占地面积

4.0hm2，大部分为荒草地。本项目只划分 1 个防治区，即主体工程建设

防治区，永久性占地面积为 4.0hm2。



本工程土石方开挖量 4.95万 m3，土石方回填量为 4.52万 m3，弃方

0.43 万 m3为表土，将用于植被措施后的表土覆填，故本工程在建设过

程中，土石方量挖填基本平衡。

工程总投资约 1.20亿元，资金筹措由江西顶佳置业发展有限公司。在

2017年 7 月开工建设，2018年 12 月完工，总工期 18个月。

（二）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情况

2018 年 1 月 9 日，上饶县水利局以《关于上饶珑山林麓园 C 区

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批复》（饶县水字【2018】7 号）批复了该

项目水土保持方案，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4.0hm2 。本次验收

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总面积为 4.25hm2。直接影响区面积 0.25

hm2

（三）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情况

受建设单位委托，上饶市永正建筑咨询有限公司对水土保持设

施进行了验收，于 2019 年 4 月提交了《上饶珑山林麓园 C 区建设

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》。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意见主要结论为：

建设单位编报了水土保持方案，水土保持法定程序基本完整；水土

流失防治任务基本完成；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基本实现；申请资料齐

全，数据资料基本准确可信；水土保持设施后续管理维护责任落实；

工程水土保持设施达到验收合格标准。

（五）遗留问题

主体工程完工后，植被成活率低，覆盖率低，建议建设单位补

植植被，并加强后期管护，提高绿化率。








